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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1 号文批准，湖南凯美特气体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A 股2,000万股，

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25.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96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币2,843.0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8,117.00万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京都天华验

字[2011]第0014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二、已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共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三个，分别为“合资组建北京燕山凯美特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建

设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目”、“氩气回收项目”和“湖

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一）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2011年 9月 30日，经公司 2011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转让北京燕山凯美特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终止募投项目炼

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目（北京燕山凯美特）实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对外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11-045号《关于公司

转让北京燕山凯美特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司将原投入北京燕山凯美特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

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目募集资金 90,000,000.00元及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利

息余额 9,813.46元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东支行开设专户，作为“新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专户，并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府



东之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三方经协商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055号《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二）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29,117.00万元。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

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经

2011年3月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1年3月22日公司201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

体有限公司的议案》，使用部分超募资金19,00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

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岭凯美特”），公司持有长岭凯美特100%的股

权，长岭凯美特注册成立后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长岭凯美特已于2012年11月30日试车成功，具体内容详见2012-034号《关于

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建设炼厂制氢尾气变压吸附分离提纯

及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项目试车成功的公告》。 

（三）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011 年 3 月 4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中的人民币 5,00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 2011-009 号《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四）关于子公司设立分公司使用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

及自筹资金实施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炼厂尾气、火炬气分离及提纯项目 

2011年7月26日、2011年8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1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设立分公司使用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

有限公司超募资金及自筹资金实施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炼厂尾气、火炬气分

离及提纯项目的议案》，该项目建设投资约为23,200.00万元，其中项目建设资金

拟使用公司超募资金5,117.00万元，2012年12月12日开工建设。 



2014年2月2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下设分公司安庆凯

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特气分公司建设炼厂尾气、火炬气分离及提纯项目试车成功。

具体内容详见2014-008号《安庆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特气分公司炼厂尾气、火炬

气分离及提纯项目试车成功的公告》。 

（五）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3日、2014 年 5月 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

公司的议案》，使用募集资金 9,00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凯美特”）以建设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

碳装置项目。 

（六）氩气回收项目 

氩气回收项目已于 2014年 5月 4日试车成功，具体内容详见 2014年 5月 5

日对外披露的 2014-037号《关于 2万吨液体氩气项目试车成功的公告》。 

三、本次完工项目建设内容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湖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以及海南凯美特

建设“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目”经过前期的建设，目

前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具体项目进展如下： 

（一）湖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1、项目情况 

湖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以公司和国内外科研院所为依托，凝炼学

科、产业特色和方向，充分利用地区优越的资源条件开发各种气体产品，形成新

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新的人才培养高地。湖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将研

究“超高纯度 CO2（液态、固态）提纯技术”及其他高纯气体开发和产业化，建

立产、学、研一体，密切结合市场对气体技术和产品的需求，开发国内技术领先

和性能优越附加值高的产品，形成国内有专业特色的气体工程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平台。  

2、进展情况 

“湖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因当地政府延迟交地，造成项目进展缓

慢。2013 年 2 月 6 日通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将投产日期由 2013

年 6 月 30 日调整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2014 年 4 月 23 日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将投产日期由 2014年 6月 30日调整至 2014年 12月 31日。2015

年 4月 27日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将投产日期由 2014年 12月 31

日调整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4 月 26 日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将投产日期由 2015年 12月 31日调整至 2016年 9月 30日。 

通过公司积极协调与资源调配，努力加快项目建设与实施，截至 2016 年 9

月 29日，“湖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已经全部完工并试投入使用。 

（二）海南凯美特建设“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

目” 

1、项目情况 

海南凯美特建设“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目”是以

回收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尾气为原料，建设年产食品级二氧化碳 10

万吨（一期 3万吨，二期 7万吨），燃料气 7.3万吨,转化炉用燃料气 15.2万吨，

氢气 1.072万吨的项目。 

2、进展情况 

海南凯美特建设“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目”因办

理项目开车运行相关部门的证照许可工作时间较长，2016年 4月 26日通过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将投产日期由 2015年 12月 31 日调整至 2016年 9

月 30日。 

截至 2016年 9月 29日，该项目建设已完工，装置已完成调试运行。通过连

续运行考核，已具备开车条件，现海南凯美特正等待上游通知确定正式开车时间，

在此期间公司将不断优化装置生产条件，调整工艺参数，保持生产装置能一次性

开车成功，公司将在正式开车运行稳定后及时公告。 

四、本次完工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湖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将成为高纯气体产品的高水平研究平

台，提高公司的气体工程技术研发能力，提升公司在二氧化碳气体应用领域的地

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海南凯美特“炼厂气变压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氧化碳装置项目”的建

设有利于扩大运营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未来业绩的提升。由于项

目从完工到试车成功以及全面达产并产生经济效益还需一定的时间，敬请投资者

密切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投资完成。合计使用

募集资金 49,211.13万元，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0.02万元（含利息），具体情况如

下： 

类别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万元） 

累计投入金额

（万元）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募集资金结余

金额（含利息收

入）（万元）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海南凯美特炼厂气变压

吸附分离及提纯液体二

氧化碳装置项目 

9,000.00 9,679.74 2016年 9 月 30 日 0.02 

氩气回收项目 7,200.00 7,273.08 2014年 5 月 4 日 0 

湖南气体工程技术研发

中心项目 
2,800.00 2,911.09 2016年 9 月 30 日 0 

超募资金

项目 

 

设立全资子公司岳阳长

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19,000.00 19,128.60 2012年 11 月 30日 0 

安庆凯美特炼厂尾气、火

炬气分离及提纯项目 
5,117.00 5,117.00 2014年 2 月 28 日 0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5,101.62   

合计  48,117.00 49,211.13  0.02 

六、其他说明 

1、截至 2016年 9月 29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6.4.9规定“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人民币或者低于募集

资金净额 1%的，可以豁免履行前款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具体情况将在 2016 年年度报告、2016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独立董事意见、保荐机构核查

意见中详细披露。 

3、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月 30日 




